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國民小學「樂活運動站」使用管理辦法 113.5月 

ㄧ、依據：依「教育部補助國民中小學設置樂活運動站實施計畫」，

特訂定本校「樂活運動站」使用管理辦法。 

二、目的： 

（一）提供學生更充足之室內運動空間與運動設施，及減少不良天

候對於學生從事身  

      體活動之影響。 

 （二）發揮學校創意與特色，建構多元及對學生有吸引力之運動設

施，發展學生適性 

       體育，促進身體活動量，並培養其終身運動習慣。 

（三）吸引身體活動能力較為弱勢學生加入運動行列並進而養成規

律運動習慣。 

（四）促進本校教職員工從事健康體能活動，提昇器材使用效率。 

三、設置地點：本校「樂活運動站」設置在東大樓『原綜合教室』。 

四、開放時間： 

 (一)平日 07:30~17: 00  

                開放順序如下(班級使用以每週一次為原則): 

1. 上體育課 

2. 各班級上課 

3. 學校團隊 

4. 身體活動能力較為弱勢的學生優先使用 

5. 教職員工 

6. 社區民眾 

 

（二）8：00～13：10供優良表現學生獎勵，或特殊學生輔導及幼

稚園借用。 

   



五、借用流程： 

（一）採預約制，教師事先在欲使用的前一週到辦公室登記欲使用

的時間及場地。 

（二）現場登記的班級只要場地未被預約，也可登記使用。(預約

優先，現場登記次之） 

（三）該節上課前至辦公室借用該場地鑰匙，使用完畢應立即歸還

鑰匙，以便後續班級使用。 

六、注意事項： 

（一）使用器材前應先做暖身操，以防止運動傷害發生。 

（二）請各位借用樂活運動站教師能於上課期間全程在場督導學童

正確使用各項設施並愛惜學校公物。 

（三） 使用器材時，請按照正常程序使用。不熟悉的器材應詢問

體育器材室人員，切勿擅自操作，以免發生危險。 

（四）器材使用完畢後，應將器材歸位並關閉相關電源，且請教師

確認所有器材電源關閉及歸位、鎖門及歸還鑰匙。 

（五）為維護場地清潔與使用者之安全，禁止嬉戲及攜帶飲料、食

物進入。 

 (六)進入攀岩場請遵守志學國小攀岩場相關規範。 

七、獎勵： 

（一）若班上學童有特殊優良表現經老師認證後，告知教導處訓導

組，訓導組每週五安排表現優良學生，至樂活運動站使用乙次，

以資鼓勵。 

（二）每學期模範生、自治鄉幹部表現、旗手、大隊長表現優異者，

由教導處安排至樂活運動站使用乙次，以資鼓勵。 

（三）學生對外的比賽有優異表現，由相關處室告知訓導組，再由

訓導組安排至樂活教室運動站使用乙次，以資鼓勵。 

八、本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國民小學「樂活運動站」預約登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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